鲁语办函〔2015〕24号
关于组织高校教师及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的

通  知

各高校语委办：
根据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提供的信息，我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于每年上半年进行，为满足高校教师在教师资格认定过程中对普通话等级证书的需求，我办拟于12月31日前对需要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高校教师及未建立测试机构的高校学生统一组织测试，请各高校统计人数，填写《山东省普通话水平测试报表》（见附件），并发传真至0531－81758335，报名时间以省语委办收到传真报表为准，报名截止时间为11月25日。具体测试时间及参加测试的要求另行通知。未成立测试机构的高校由校语委办负责组织报名工作。2016年上半年我办不再统一组织教师普通话测试，错过本次报名时间的单位可参加我办2016年下半年组织的测试。本次测试发证时间为2016年5月1日前。
附件：山东省高校教师及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报表

山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11月9日
附件：
山东省高校教师及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报表
	申请单位
	
	受测人员类别
	

	联系人
	
	数量
	

	联系电话
	（办）
	（移动）

	预期测试时间
	

	受测人所在地
	

	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省培测中心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